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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以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本

次会议举行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任红军先生主持，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沈阳金建数字城市软件有限公司增加注册

资本的议案》 

为满足进一步经营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金建数字城市软件

有限公司将原注册资本 1,100 万元增加至 3,0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炜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炜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原注册资本 1,800 万元

增加至 5,000万元，进一步扩大整体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继续投资苏州能斯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2013 年 11 月 20 日，公司与苏州能斯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能斯达”）签署《增资协议书》，公司以自有资金 430万元通过增资方式收购苏

州能斯达 43%股权（具体信息请查阅 2014年 3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

公告）。 

本次公司继续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的方式收购苏州能斯达 8%股权，涉及的

资金总额为 180.82万元，其中受让苏州纳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股权，同时向

苏州能斯达增资 1%股权。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苏州能斯达合计 51%

股权，苏州能斯达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

外投资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实施。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继续受让河南雪城软件有限公司原股东股权的议

案》 

2015年 12月 28日，公司与河南雪城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城软件”）

及其原股东签署《股权转让暨增资协议书》，公司以自有资金 4,235 万元通过受

让股权及增资的方式收购雪城软件 51%股权（以下简称“首次交易”），雪城软件

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具体信息请查阅 2015 年 12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相关公告）。 

本次公司拟继续受让雪城软件原股东 6%股权。经股东各方商议确定，本次

公司继续受让雪城软件原股东 6%股权是在雪城软件首次交易总体估值适当调整

的前提下，保持首次交易总对价不变，调整公司在雪城软件的股权比例，持股比

例由 51%增加至 5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

外投资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实施。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继续受让河南开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原股东股权

的议案》 

2015年 3月 4日，公司与河南开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云信息”)

及其原股东分别签署《增资扩股协议》及《投资者保障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500 万元通过增资的方式收购开云信息 10%股权（具体信息请查阅 2015 年 3 月

10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投资者保障协议》中相关协议条款的要求，开云信息未能实现 2015

年承诺的相关目标，原股东须履行投资者保障义务，向公司转让 5%股权。本次

转让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由 10%增加至 1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

外投资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实施。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拟设立上海云平台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推进汉威云战略实施的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上海市设立全资

子公司，推进汉威云平台建设和落地。公司名称拟定为“上海云鼎数据服务有限

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技术研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

云计算、数据处理技术、服务；计算机硬件维修、计算机设备租赁，批发零售，

计算机软硬件、通讯设备；地理信息系统，空间信息服务，网络综合布线，办公

自动化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本次拟设立子公司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刊登的《关于拟设立上海云平台公司的公告》。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公司物联网平台优势，加强公司旗下市政燃气事业部与智慧城市



业务板块中其他子公司的协同效用，同意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实

现公司市政燃气业务主体的独立运营，打造智慧燃气行业标杆。公司名称拟定为

“郑州畅威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研究、

开发、生产、销售检测仪器及控制系统、机械电器设备、防爆电气系列产品、个

体防护装备系列产品；智慧城市和市政、家居、安防监控、信息服务系统的研发、

设计、施工和销售；提供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消防、防爆设备安装

工程施工（以上凭资质证经营）；地理信息系统工程项目设计、开发、实施、网

络综合布线、计算机及辅助设备零售、批发；可编程控制系统及相关产品开发、

安装、调试；自控及 SCADA系统设计、开发、安装；小区智能化系统的设计、咨

询、工业自动化系统、软件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安装、调试、安全防范技术设施

设计、施工（凭资质证经营）；系统集成安装、调试、销售；上述业务所需的机

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经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本次拟设立子公司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刊登的《关于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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